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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财采〔2023〕568号

秦皇岛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秦皇岛市 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监督评价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，秦皇岛开发区、北戴河新区财政局：

根据河北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〈河北省 2023年政府采购代

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冀财采〔2023〕16 号）

要求，我局结合实际制定了《秦皇岛市 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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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监督评价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秦皇岛市财政局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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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 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监督评价工作方案

为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行

为，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8〕

2号）和《河北省 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方案》

等相关规定，我局决定于 2023年 10月至 12月，组织开展全市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（以下简称代理机构）监督评价，现制定本工

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本次监督评价工作由省财政厅牵头组织，省、市、县（区）

三级财政部门共同参与，落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，按照“纵向

联动、统一标准、分级检查、依法处理”的原则，分级开展对代

理机构 2022年度执业情况的监督检查。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工作

方案，明确工作要求，成立监督评价领导小组，负责省本级代理

机构监督检查；市财政局负责统筹全市监督评价工作，成立以主

管局领导为组长的监督评价工作组，组织和督导全市监督评价工

作。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监督评价日常工作；各县

（区）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监督评价工作

顺利实施。在监督评价工作中，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履行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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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纪律，依法处理违法违规问题，切实做到依法行政、公正廉

洁。各级财政部门要鼓励在本地区执业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积极

申请参加评价工作，评价结果将在中国河北政府采购网予以公

示，作为采购人择优选择代理机构的依据。

二、监督评价范围

本次监督评价工作主要针对代理机构 2022年执业情况。按
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原则随机抽取代理机构，数量不低于总数的

30％，其中运用企业信用风险等级，对 2022年投诉举报涉及的

代理机构直接作为重点检查对象。最终监督检查对象名单由省财

政厅经综合统筹后确定。从每家代理机构抽取项目时，数量不少

于 5个（如一个项目中涉及多个标段，随机选取一个检查）。原

则上近两年内已经检查过的代理机构不再列入本次检查范围。评

价对象范围根据代理机构自愿参评情况确定。

三、监督评价内容

（一）监督检查内容。本次检查内容涵盖政府采购活动的全

过程，主要包括采购代理、招标文件、信息发布、评标委员会、

开评标、中标、合同管理、保证金、档案、质疑处理等十个方面

内容。各级财政部门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（附件1）和《2023

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指标体系》（附件 2）对被检查单

位执业情况开展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评价内容。本次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业

绩与人员情况、管理情况、失信与处理处罚情况 4个一级指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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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11个二级指标，具体根据企业从业人员数量、业绩等因素，

按照成长型（从业人数 50人以下）、综合型（从业人数 50人及

以上）两类进行分别评价。收到代理机构申请的财政部门依据

《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》（附件 3）对自愿参

加评价的代理机构相关情况开展评价工作。

四、工作时间安排

监督评价工作时间从 2023年 10月开始，采取自查、实地检

查等多种方式开展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确定监督评价对象阶段（2023年 10月 18日至 10月

20日）。按照省财政厅监督评价工作方案及我市实际，市县（区）

财政部门从本地区执业的代理机构中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原则随

机抽取代理机构，数量不低于总数的 30％，其中 2022年投诉举

报涉及的代理机构应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。10月 20日前市级将

全市汇总的抽取监督检查对象名单报送省财政厅，省财政厅经综

合统筹后确定最终监督检查对象名单。

（二）代理机构自查阶段（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5

日）。被检查代理机构对照监督检查要求，整理本机构相关情况

及被抽取项目相关文件、数据和资料，先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；

被检查代理机构及其他代理机构均可申请参加评价，自愿参加评

价的代理机构将《2023年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申请表》（附

件 4）和自评报告于 10月 25日前报送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重点监督评价阶段（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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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）。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成立监督评价工作组，对代理机构提

供的资料进行书面审查，针对检查发现问题，逐一编制工作底稿

（附件 5）；对照评价指标体系，对自愿参加评价单位编制评价

底稿（附件 6）。结合书面审查情况，监督评价工作组进一步到

代理机构实施现场检查评价，代理机构对检查工作底稿或评价底

稿签字盖章确认。

（四）处理处罚阶段（2023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30日）。

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对监督评价中发现的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

机构、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的违法线索进行延伸检查，对查实的违

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，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违纪的行为

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2023 年 11 月 24 日前，各县（区）财

政部门将工作底稿和评价底稿扫描件以及处理处罚信息等材料

（附件 7—10）报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汇总全市信息后上报省财

政厅。

（五）汇总报告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）。

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形成本级监督评价工作报告，报告中应当对

本年度重点检查情况单列汇报，并于 12月 3日前报市财政局。

市财政局汇总全市监督评价工作报告后上报省财政厅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监督检查评价工作，组织专门

力量，建立工作机制，确保监督检查评价工作顺利实施。省财政

厅将对各市监督评价工作进行督导，对工作开展不严、标准不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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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过场的责令整改。监督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将对各市监督评价情

况进行综合评价，对认真负责、工作效果显著的财政部门予以通

报表扬。我市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监督评价工作，在省财政

厅考评中力争取得好成绩。

联 系 人：孙占钧

联系电话：0335—3918075

电子邮箱：qhdcgb@163.com

附件：1．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依据文件

清单

2．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指标体系

3．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

4．2023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申请表

5．财政检查工作底稿（模板）

6．财政评价底稿（模板）

7．2023年处理处罚情况汇总表

8．2023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基础信息

汇总表

9．2023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汇总表

10．2023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情况分类统

计表



— 8 —

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秦皇岛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8日印发


